附件2

起草说明

一、政策依据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粤民规字〔2025〕5号，以下简称《省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工作，提升社会救助的精准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深圳市民政局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财产认定和收入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主要依据《省办法》第十二条授权制定。该条款授权各地市对以下事项结合本地实际予以明确：一是“家庭已拥有2套（栋）或以上居住用途不动产，但人均建筑面积未超过当地公租房保障规定标准的，是否认定为超过住房标准”；二是“家庭拥有作为谋生工具的唯一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的价值”，并规定县级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家庭日常生活费用支出及高消费情况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辅助评估。制定本《通知》是履行《省办法》授权、细化我市执行标准，增强政策可操作性的具体举措。

二、主要内容
（一）低保申请家庭拥有2套（栋）或以上居住用途不动产,认定为超过住房标准
基于深圳无农村宅基地分散确权且不动产市场价值较高的实际，《通知》明确低保申请家庭拥有2套（栋）或以上居住用途不动产认定为超过住房标准；其他住房认定标准按照《省办法》第十二条执行。

（二）适度放宽低保家庭拥有经营性机动车辆的申请条件

《通知》适度放宽低保家庭拥有经营性机动车辆的申请条件，对符合“唯一、小型、经营性、低价值”的谋生车辆，且符合以下条件，可视为符合我市低保财产认定标准：
1.车辆用于谋生且营运天数不少于20天。车辆直接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是维持家庭基本生计的主要工具，并原则上要求每月营运天数不少于20天（因车辆维修、营运从业人员住院治疗等正当理由导致的合理停运情形除外）。
2.车辆价值不超过我市上年度低保年标准8倍。为使政策能覆盖真正以低价值车辆谋生的困难家庭，《通知》将车辆价值上限设定为申请时我市上年度最低生活保障年标准的8倍，并随低保标准调整动态调整。

3.车辆价值认定依据以购车发票与车损险保额中较低者为准。为便于操作并确保客观，明确车辆价值以其购置发票金额与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载明的车辆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两者中的较低者为准，避免了可能因评估带来的成本与争议。
（三）细化低保申请家庭辅助评估的规定。《通知》细化低保申请家庭辅助评估的规定，通过支出端辅助评估低保申请家庭的日常必需支出及非必需或高额消费支出等情形，逆向验证收入真实性，有利于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在开展生活状况综合评估时，确保社会救助资源真正用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提升认定精准度。对明显超出其核对所查明收入的支出，且没有关于来源合理解释的，计入《省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



